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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書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承辦人：洪寶蓮
電話：02-23979298 # 652
傳真：02-23971793
E-Mail：H0206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審計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8日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11002277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確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金之循環運作安全，各機

關應確實依「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

辦理離職人員貸款清償作業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「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急難貸款

實施要點)六、（三）、3規定，貸款人離職（包括退休、

資遣、免職、免除職務、撤職、辭職等）時，應於離職前

向離職時之服務機關、學校一次繳清餘款，再由服務機

關、學校向指定貸款銀行繳付。

二、復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前分別於96至98年及100年及本總

處於103年書函多次通函各機關略以，為避免急難貸款人財

務狀況影響償債能力，而違約遭罰，各機關於審核申貸案

件時，應向申請人確實說明前開規定，並於其離職時，確

實依規定辦理，以免機關因未依規定確實執行，而衍生追

究行政責任問題。

三、邇來仍有貸款人離職時，未依規定一次繳清餘款，致增加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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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難貸款基金後續追償作業與成本。為避免相同事由再發

生，請各機關確依前開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
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、
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[含行政院秘書長,不含行政院人事
行政總處]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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